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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合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三矿三号南斜井 

“3·31”顶板事故调查报告 

2022 年 3 月 31 日 11 时 50 分，广西合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

三矿三号南斜井（以下简称三矿三号南斜井）二采区-85 绞车回

风巷掘进工作面发生一起顶板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

损失 160 万元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和《煤矿安全监察条例》等有关法规规定，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依法牵头组织合山市人民政府,市

应急管理局、市经贸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总工会

等部门成立三矿三号南斜井“3·31”顶板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

称事故调查组），事故调查组下设技术组、管理组和综合组，

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。 

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的原则，经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查阅资料、人员问询等，

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死亡和直接经济损失，认

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处理建

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和

整改措施建议，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。 

一、事故煤矿基本概况 

（一）矿井基本情况。三矿三号南斜井位于合山市东北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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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合山市北泗镇管辖，隶属于广西合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合丰公司），经济性质为民营企业，该矿始建于 2004 年

3 月。 

矿井井田范围由 14 个拐点坐标圈定，走向长约 1.1km，倾

斜宽约 1.8km，面积约 1.95km² ，开采标高：+251～-350m，矿

井地质资源/储量为200.94万 t，工业资源/储量为 160.44万 t，

矿井设计资源/储量为 83.06 万 t，设计可采储量为 58.00 万 t，

矿井总服务年限为 7.5 年。井田地层属背斜构造，无大的断层

和褶皱发育。矿井设计开采煤层为四煤一层和四煤二层，煤种

为贫煤，发热量在 13.87MJ/kg 左右，厚度在 0.7～2.75m，煤层

结构复杂，赋存不太稳定，煤层平均倾角 13°。 

矿井采用斜井开拓方式，目前所有作业点都布置在二采区，

有 2 个掘进工作面和 1个回采工作面，即 2402 工作面进风巷、

-85 绞车回风巷和 2401 回采工作面。 

矿井属于低瓦斯矿井，煤尘无爆炸性，煤层自燃倾向性等

级均为Ⅱ类（自燃煤层），无冲击地压，水文地质条件中等。 

（二）矿井技改扩能情况。2013 年 4 月，矿井年产 15 万吨

机械化改造项目正式启动建设，2021 年 7 月 8 日，广西壮族自

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以《关于同意三矿三号南斜井机械化改造

项目联合试运转方案的批复》(桂工信能源函﹝2021﹞514 号)

批准同意三矿三号南斜井进行联合试运转，为期 6 个月。 

2022 年 1 月，因在联合试运转期间未达到预期效果，三矿

三号南斜井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联合试运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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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建设期延期的申请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以《关

于同意三矿三号南斜井机械化改造项目联合试运转和建设工期

延期的复函》(桂工信能源函﹝2022﹞33 号)批准同意三矿三号

南斜井联合试运转和建设期延至 2022 年 7月 7 日。 

（三）矿井证照情况。三矿三号南斜井采矿许可证号：

C4500002018021130146055，有效期自 2018 年 2 月 23 日至 2025

年 8 月 23 日；营业执照注册号：91451381768908489J，有效期

为长期有效；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在申办中；矿长陆地丰煤矿企

业主要负责人（井工煤矿矿长）证书号略，有效期自 2021 年 7

月 5 日至 2024 年 7 月 4 日。 

（四）安全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情况 

1.矿领导配备情况。法定代表 1 人，矿长 1 人，总工程师

1 人，安全副矿长 1 人，生产副矿长 1人，机电副矿长 2 人，通

风副矿长 1 人，五职矿长齐全。另配备地测副总工程师 1 人，

采煤副总工程师 1 人，掘进副总工程师 1人，通风副总工程师 1

人，机电副总工程师 1人。 

2.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。矿井设置了安全科、生产技术

科、通风防尘科（下设监控室）、机电运输科、地测科等 5 个

安全管理职责部门。配备了安全监测监控工 4人，电钳工 6人，

涉爆人员 18 人，瓦斯检查作业 13 人，安全检查作业 11 人，主

提升机司机 11 人，探放水工 4人，采煤机司机 5人。经查，煤

矿安全管理人员中生产技术科 2 人、通风科 1 人和机电科 1 人

共 4 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过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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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的经过及救援 

（一）事故发生地点和经过。事故地点在二采区-85 绞车回

风巷巷口往里 168m 处。2022 年 3 月 31 日早班，三矿三号南斜

井掘进五队黄成丰、韦炳能、韦兴云、蓝良高四人到-85 绞车回

风巷进行掘进施工，黄成丰是班长。 

11 时 50 分，黄成丰、韦炳能进入-85 绞车回风巷垱头进行

安全检查，发现距离工作面垱头 10 米处原支护完好的木质单柱

已经崩脱，同时发现顶板有裂缝，黄成丰便拿起钢钎撬动顶板，

在撬动顶板时，黄成丰头顶及其前方的顶板突然冒落，将其全

身压埋，在后方的韦炳能看到黄成丰被压埋，立即从工作面垱

头跑出到-85 运输巷告诉正在巡查的安全科科长韦永欢，韦永欢

立即使用-85 运输巷巷口电话报告矿调度室并叫上蓝良高、韦兴

云、韦炳能返回-85 绞车回风巷垱头一同施救黄成丰。 

（二）事故救援情况。2022 年 3 月 31 日 11 时 51 分，三矿

三号南斜井调室调度员接到井下安全科科长韦永欢报告-85 绞

车回风巷垱头发生顶板事故。11 时 52 分，调度室调度员马上向

矿长陆地丰报告事故情况，矿长陆地丰立即召集矿所有管理人

员集中到调度室并启动应急预案，同时，立即安排生产副矿长

黄友枝带领 2 名员工下井增援抢救，并通过调度室电话安排在

事故地点附近人员前往参与抢救。12 时 05 分，矿长陆地丰将事

故情况报告合丰公司、合山市矿山救援中队、合山市人民医院、

合山市应局、合山市经贸局、合山市人民政府；13 时 05 分，合

山市矿山救援中队13名队员赶到矿井并在矿管理员潘秀祥带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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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入井开展抢救；15 时 25 分，发现黄成丰被压在一块长度约

2.2m，宽度约 1.4m，厚度约 0.2m 的石块下，左脸面向巷道底板，

身子、双手臂及双脚成弯曲状，整体朝巷道口方向；17 时 20

分，黄成丰被运送至地面，经合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检查确认已

无生命特征，至此救援工作结束。 

三、事故现场勘查及调查取证情况 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 

事故地点在二采区-85 绞车回风巷 168m 处，巷道顶板冒落

区域在距离掘进工作面垱头 0.5-8.5m 之间，顶板冒落长约

8.0m、宽约 2.5m、厚约 0.2-0.6m 不等。据现场抢救人员陈述，

黄成丰被埋压在距掘进工作面垱头 4.8m 处的一块长约 2.2m、宽

约 1.4m、厚约 0.2m 的石块下。 

现场勘查发现-85 绞车回风巷已掘进 173m，巷道宽约 2.5m，

巷道高 1.5-2.0m 不等。沿煤层厚度掘进，巷道顶板支护全部采

用木质单柱支护（间距 1.5m 左右），巷道顶板破碎、伞檐多。

-85 绞车回风巷通风正常，瓦斯和其他有害气体浓度符合规定。 

（二）调查取证 

1.事故伤亡情况。本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：黄成丰，

男，53 岁，广西忻城县北更乡内仁村内仁屯 7 号人，身份证

452201196902045514，三矿三号南斜井从业人员，培训档案显

示，其于 2021 年 5 月经三矿三号南斜井培训合格并取得作业资

格后上岗工作，2021 年 12 月任掘进五队三班班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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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合山市人民医院急诊科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

书》记录显示：死亡原因是颅脑重度创伤。（详见附件二） 

（２）合山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出具《法医学尸体检验情

况说明》：黄成丰符合因身体受挤压致胸廓广泛骨折、胸腹部

重要脏器损伤死亡的特征。（详见附件三） 

2.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。未建立采煤副总工程师、掘

进副总工程师安全生产责任制。 

3.掘进作业规程、安全技术措施等编制情况。-85 绞车回

风巷未编制掘进作业规程、工作面设计和开掘专项安全技术措

施。只编制了《-85 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措施》，安全技术

措施中也未明确煤层顶底板、煤层赋存特征、地质构造、水文

地质等内容。 

4.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情况。-85 绞车回风巷开掘之前，

未组织有关科室开展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并编制专项辨识评

估报告。 

5.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。经查，事故发生之前，未按照规定

定期开展隐患排查，未制止掘进五队在-85 绞车回风巷采用木质

单柱支护和空顶作业的行为。 

6.现场施工情况。-85 绞车回风巷从垱头往巷口方向 10m

左右在事故发生前没有任何支护，作业人员空顶作业，整个掘

进巷道也未按措施规定使用锚杆支护，已支护的全部采用木质

单柱支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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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安全教育培训情况。《-85 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措

施》培训记录表中只有矿科室管理人员参加培训，没有掘进五

队人员的培训记录。 

四、事故类型分析 

依据现场勘查和现场人员陈述，结合医院和公安部门死亡

医学证明、法医学尸体检验等相关证明报告描述，死者颅脑重

度创伤与-85 绞车回风巷的事故现场情况相符。 

本次事故类别为：顶板事故。 

五、事故原因分析及事故性质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掘进五队班长黄成丰安全意识淡薄，违反《煤矿安全规程》

第五十八条规定，在-85 绞车回风巷 168m 空顶处独自一人由里

向外用撬棍处理顶板松动的石头，顶板突然垮落将其埋压致死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 

1.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。一是掘进五队在-85 绞车回风

巷施工中未按照《-85 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措施》规定进行

临时和永久支护；二是掘进五队队员韦炳能未及时纠正并制止

黄成丰在空顶处由里向外用撬棍处理顶板松动石头。 

2.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。一是制度形同虚设。现场安全管

理未按制度规定进行监督检查，对-85 绞车回风巷长期存在不按

《-85 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措施》规定支护视而不见；二是

在-85 绞车回风巷未悬挂风险告知、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处

置卡；三是-85 绞车回风巷放炮后造成距离工作面垱头 10 米处



 

 - 8 - 

支护完好的木质单柱失效，在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垱

头作业；四是事故当班带班矿领导明知-85 绞车回风巷未按《-85

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措施》规定采用锚杆支护，仍然放任

掘进五队冒险违章作业；五是事故当班带班矿领导明知现场安

全管理人配备不足、矿井顶板管理差、工人素质低，仍然放任

掘进五队员工冒险作业。 

3.技术管理滞后。一是-85 绞车回风巷开掘之前，未编制

掘进工作面设计、掘进作业规程和开掘专项安全技术措施，未

组织有关科室开展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并编制专项辨识评估

报告；二是《-85 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措施》中未明确煤层

顶底板、煤层赋存特征、地质构造、水文地质等内容，安全技

术措施编制存在严重缺陷。 

4.主体责任不落实，安全管理松懈。一是未建立健全并落

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如未建立采煤副总工程师、掘进副总

工程师安全生产责任制；二是违章指挥，在未经重新设计、审

批的情况下，擅自决定更改-85 绞车回风巷顶板支护形式；三是

长期组织员工冒险作业，明知-85 绞车回风巷从开工之日起就改

变巷道顶板支护方式（即使用木质单柱支护），仍然组织掘进

五队员工施工；四是部分在岗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

力考核合格证过期未送培续证，如生产技术科 2人、通风科 1

人和机电科 1人共 4 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过

期。 

5.安全培训教育落实不到位。《-85 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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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措施》培训记录表中只有矿科室管理人员参加培训，没有

该区域掘进五队人员的培训记录，造成掘进五队人员对顶板事

故隐患无知无畏，缺乏辨识和防范事故能力。 

（三）事故的性质 

经调查认定，本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六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

议 

黄成丰，掘进五队当班班长。安全意识淡薄，自我保护意

识差，在-85 绞车回风巷 168m 处空顶违章冒险作业，独自一人

由里向外用撬棍处理顶板松动的石头而发生事故。对本起事故

负直接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中遇难，免予追究其责任。 

吴声天，掘进五队队长。区队级管理薄弱，未严格落实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，对现场安全管理不严不细。对本起事故

负有重要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

条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

令第 15 号（修订））第四十五条规定，建议三矿三号南斜井给

予相应处理并罚款陆仟元人民币（￥6，000.00）。 

梁家瑶，安全科副科长兼当班安全员。负责当班现场安全

监督检查工作，未到现场督促作业人员处理顶板，未及时制止

作业人员现场空顶违章作业，现场安全监督管理不力。对本起

事故负重要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

六条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

局令第 15 号（修订））第四十五条及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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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93 号）第四十条规定，建议来宾市

应急管理局依法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执业资格、岗位证书，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给予罚款陆仟元人民币（￥6，

000.00）。 

韦永欢，安全科科长。负责安全科全面工作，作为事故当

班在井下例行安全检查工作，明知-85 绞车回风巷未按《-85 绞

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措施》规定进行锚杆支护,当班仍然放任

掘进五队冒险违章作业;未及时制止作业人员现场空顶违章作

业，现场安全监督管理不力。对本起事故负有重要责任。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、《安全生产违法

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15 号（修订））

第四十五条及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 493 号）第四十条规定，建议来宾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吊销其

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执业资格、岗位证书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

广西局给予相应处理罚款陆仟元人民币（￥6，000.00）。 

黄继，生产科副科长。负责生产技术管理工作，-85 绞车

回风巷开掘前，未编制掘进工作面设计、掘进作业规程和开掘

专项安全技术措施；在《-85 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措施》中

未明确煤层顶底板、煤层赋存特征、地质构造、水文地质等内

容，安全技术措施编制存在严重缺陷，对-85 绞车回风巷违反规

定采用木质单柱支护未制止并纠正。对本起事故负有重要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、《安全生产

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15 号（修订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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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五条及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 493 号）第四十条规定，建议来宾市应急管理局依法暂停其

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执业资格、岗位证书，建议三矿三号南斜井

给予罚款陆仟元人民币（￥6，000.00）。 

莫林，机电副总工程师。作为事故当班井下带班的矿领导，

对-85 绞车回风巷长期存在不按《-85 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

措施》规定进行临时支护和永久支护视而不见；明知-85 绞车回

风巷未按《-85 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措施》规定进行锚杆支

护，当班仍然放任掘进五队冒险违章作业；明知当班现场安全

管理人配备不足、矿井顶板管理差、工人素质低，仍然放任掘

进五队员工冒险作业。对本起事故负有主要责任。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

政处罚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15 号（修订））第四十

五条及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93

号）第四十条规定，建议来宾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吊销其《安全

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》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

局给予其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（￥37214.22）。 

江洪，安全副矿长。负责矿井安全监督管理工作，分管安

全科。作为该矿分管安全副矿长，督促落实矿井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不到位。明知-85 绞车回风巷顶板支护更改为木质单柱支

护，不制止不纠正，仍然放任职工长达一个多月在此区域冒险

违章作业，履行安全管理监督职责存在严重缺失。对本起事故

负有主要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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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

令第 15 号（修订））第四十五条及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

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93 号）第四十条规定，建议来宾市应

急管理局依法吊销其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》，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给予其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五十的

罚款（￥40938.38）。 

黄友枝，生产副矿长。负责矿井生产管理工作，分管生产

技术科、调度室、采掘工区，具体负责科室、工程质量、生产

现场、顶板管理等工作。违章指挥，在未经重新设计、审批的

情况下，擅自决定更换-85 绞车回风巷顶板支护形式(即使用木

质单柱支护)，造成长期组织员工冒险作业，导致该矿发生

“3·31”顶板死亡事故。对本起事故负有主要责任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

行政处罚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15 号（修订））第四

十五条及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93

号）第四十条规定，建议合丰公司撤销副矿长职务，贵州省能

源局依法吊销其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》，国

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给予其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五十的罚

款（￥40525.66），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张祖林，总工程师。负责矿井技术全面工作，分管矿井采

掘布局、作业规程编制。作为全矿技术管理第一责任人,没有正

确履行职责,对安全技术措施审查把关不严。-85 绞车回风巷开

掘前，未组织人员编制掘进工作面设计、掘进作业规程和开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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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安全技术措施；在《-85 绞车回风巷施工安全技术措施》中

未明确煤层顶底板、煤层赋存特征、地质构造、水文地质等内

容，安全技术措施编制存在严重缺陷；明知-85 绞车回风巷顶板

支护更改为木质单柱支护，不制止不纠正，仍然放任职工长达

一个多月在此区域冒险违章作业，《-85 绞车回风巷掘进安全技

术措施》监督检查落实不到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、《安全生产

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15 号（修订））

第四十五条及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 493 号）第四十条规定，建议来宾市应急管理局依法暂停其

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执业资格、岗位证书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

广西局给予其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（￥54509.00）。 

陆地丰，矿长。全面负责该矿行政工作，是该矿安全生产

第一责任人，对该矿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。未建立健全并

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；擅自同意-85 绞车回风巷顶板支护方

式更改为木质单柱支护，造成员工长期冒险违章作业；未履行

安全管理监督职责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对各级管理人员履职情

况及隐患排查治理督促不到位，导致该矿发生“3·31”顶板死

亡事故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、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

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15 号（修订））第四十五条及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93 号）第

四十条规定，建议合丰公司撤销矿长职务，贵州省能源局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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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销其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》，国家矿山安

全监察局广西局给予其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

（￥37450.00），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三矿三号南斜井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,安全管理混乱,

现场管理责任不落实,从业人员法制意识淡薄。未建立健全并落

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；未编制掘进工作面设计、安全技术措

施和掘进作业规程；部分在岗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

力考核合格证过期未及时送培续证；明知-85 绞车回风巷掘进工

作面顶板改用木头单柱支护，不制止不纠正，仍然放任职工长

达一个多月在此区域冒险违章作业，性质极其恶劣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建议

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给予罚款柒拾万元人民币

（￥700，000.00） 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

（一）深刻吸取教训，增强安全法治意识。三矿三号南斜

井要深刻吸取“3·31”事故教训，制定事故警示教育具体工作

方案，组织开展一次全矿从业人员的安全警示教育会议，从思

想、制度、管理、培训等方面进行反思，深入查找存在的问题

和不足并认真整改，切实做到依法办矿、依法管矿、依规作业。 

（二）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一是三矿三号南斜井要严

格按照安全设施设计要求组织施工，全面淘汰井下木支架等落

后的安全技术工艺，二是三矿三号南斜井要按“五职矿长”的

规定及时调整和补充矿领导班子成员，配足配强安全管理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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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；三是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按照公司和矿井现

实情况，对现有职责、制度、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全面清理修

订和完善，重新明确合丰公司和三矿三号南斜井职责、分工和

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。 

（三）)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隐患，加强隐患排查治理。

三矿三号南斜井要重新修订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

双重预防机制，定期组织开展全员、全岗位和全过程安全风险

辨识，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并公示公告；严格落

实隐患排查治理，对排查出的隐患及时进行整改，并按规定向

当地安全监管部门报告排查整治情况。 

（四）狠抓现场管理工作。三矿三号南斜井要重新修订完

善井下交接班和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并严格执行，严格落实顶

板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大安全巡回检查力度，对重点部位、关键

环节进行盯守，严禁空顶作业，狠反“三违”，杜绝违法违规

行为。要加强技术基础管理工作，精准制订作业规程和专项安

全技术措施并严格审查、审批和落实，严格执行工程质量验收

程序。 

（五）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。三矿三号南斜井要

规范从业人员的培训，加强全矿从业人员安全知识、操作技能、

规程措施的安全培训，提高从业人员实际操作技能和自保互保

能力。要规范全矿从业人员安全培训“一人一档”档案，详细、

准确记录时间、内容、参加人员及考试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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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三矿三号南斜井“3·31”顶板事故示意图； 

2.合山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

明（推断）书》； 

3.合山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出具的《法医学尸体检

验情况说明》。 

 

 

广西合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三矿三号南斜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3·31”顶板事故调查组 

2022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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